
滨州学院 诚聘英才  

 

滨州学院是一所省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坐

落在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兵圣”孙武的故乡、渤海之滨、

富饶美丽的黄河三角洲腹地现代生态园林型城市——滨州

市。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主动适

应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初步形成了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教、艺术等

学科专业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专业结构；学校积极服务

社会和行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两区两圈”和“民

航强国”等发展战略，制定实施《服务黄河三角洲区域发

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服务民用航空业行动计

划（2016-2020年）》，与山东社会科学院、滨州市政府、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青岛国际机场、济南机场、

东营胜利机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学校坚持走特色办学之路，精心打造飞行技术和黄河

三角洲生态、黄河三角洲文化、孙子文化研究等特色品牌。

围绕服务我国民航事业，2006年设置了飞行技术专业，组

建了飞行学院，成为全国第一家培养飞行员的地方普通本



科院校；现有飞行学院、航空工程学院、机场学院、乘务

学院等 4个航空类学院，有飞行驾驶、飞行安全、民航机

务工程、空中交通管理与签派、机场运行与管理、飞行器

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空中乘务等 10个航空类专业

（方向）；先后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山东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 12家单位“订单式”

联合培养飞行驾驶、飞行安全、空中乘务等运输航空人才，

已有 1000余名学生顺利毕业，2010届飞行技术专业毕业

生吕吉昌已在山东航空公司升任机长；与山东海若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山东高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等 4家航空公司

联合培养通用航空人才。借助地域地缘和文化优势，建有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黄河三角

洲文化研究基地、山东省高校孙子兵法与兵学研究基地等，

积极开展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文化和孙子文化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 

目前，学校正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抓住“黄

蓝”两区开发建设和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机遇，

按照“顶天立地”的发展思路，同心同德，开拓创新，向

着建设以航空为主要特色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目标而阔



步前进！ 

一、基本条件 

（一）政治合格，品德优良，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

业，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

神。 

（二）技能型人才年龄不超过 40周岁，博士年龄不

超过 45周岁，具有高级职称的博士年龄不超过 50周岁。

特别优秀或急需的人才，年龄可适当放宽。 

（三）身心健康，能胜任岗位工作要求。 

二、招聘范围 

（一）第一层次至第四层次：领军型人才 

第一层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同类国（境）外科学院或工程院院

士等。 

第二层次：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及

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

团队负责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国家“863”、“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等。 

第三层次：国家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负责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其

它省、市、自治区相当层次人才等。 

第四层次： 

1.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以及相当层次的人才等。 

2.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以

及相当层次的人才等。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公

认的重要成就，对本学科建设有创新性构想，具有带领本

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国内先进水平的能力。 

3.高级技能型人才。在学校紧缺和特色专业领域，经

过专门培养和系统训练，具备比较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

掌握较高水平的应用技术或专业技能，具有独立解决关键

性问题的能力。 

（二）第五层次：具有高级职称的博士 



A 类：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博士。 

B 类：具有副高级职称的博士。 

（三）第六层次：博士 

A 类：具有航空类学科研究背景的博士。 

B 类：满足学校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急需的博士。 

C 类：符合学校教学、科研等一般需要的博士。 

（四）第七层次：技能型人才 

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执

业资格证书，能开展本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双师

双能型”人才。 

三、引进待遇 

（一）领军型人才 

第一至第四层次高端人才的选聘、引进待遇及管理考

核，按照《滨州学院“黄河英才”工程实施暂行办法》执

行。 

（二）具有高级职称的博士 



A 类：安家费 40万元，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 1/5；

科研启动费实验学科 30万元、非实验学科 10万元。 

B 类：安家费 35万元，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 1/5；

科研启动费实验学科 20万元、非实验学科 6万元。 

第五层次各类型人才若为航空类专业背景，安家费在

上述基础上增加 5万元。 

（三）博士 

A 类：安家费 35万元，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 1/5；

科研启动费 20万元。 

B 类：安家费 30万元，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 1/5；

科研启动费实验学科 15万元、非实验学科 5万元。 

C 类：安家费 20万元，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 1/5；

科研启动费实验学科 10万元、非实验学科 5万元。 

第六层次各类型人才在未评聘副教授前，享受七级副

教授岗位奖励性绩效工资。 

（四）技能型人才 

具有博士学位的，按第五层次或第六层次相应类别兑



现引进待遇。 

四、其他待遇 

（一）全职引进的各层次人才，在落实相关引进待遇

的同时，按国家、省市政策及学校规定，兑现工资、保险

和福利等待遇。 

（二）学校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良好的支持保障

条件，若在滨州购房，可以借款形式预支 60%的安家费。

具有博士学位人员配偶需要安排工作的，可根据实际情况

以人事代理制方式在校内给予安排，并协助解决子女入学。 

五、报名 

应聘人员如实填写《滨州学院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

连同个人简历电子版以压缩包方式发至 bzu_hr@163.com

（以“应聘专业_学历学位_姓名_毕业院校”格式命名）。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申保忠  秦玉国  张志彬 

电话：0543-3191176 

E-mail：bzu_hr@163.com 



网址：http://www.bzu.edu.cn/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 391号 

邮编：256603 

 

 


